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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增訂第二十四條之四、第四十三條之二條文；並修
正第三條之四、第二十四條、第四十四條、第六十六條之六
、第八十一條及第一百十四條之三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 月 26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000016611 號  

第三條之四  信託財產發生之收入，受託人應於所得發生年度，按所得類別依本法規定，減除成

本、必要費用及損耗後，分別計算受益人之各類所得額，由受益人併入當年度所得額

，依本法規定課稅。 

前項受益人有二人以上時，受託人應按信託行為明定或可得推知之比例計算各受益

人之各類所得額；其計算比例不明或不能推知者，應按各類所得受益人之人數平均計

算之。 

受益人不特定或尚未存在者，其於所得發生年度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所得，應以受

託人為納稅義務人，於第七十一條規定期限內，按規定之扣繳率申報納稅，其依第八

十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計算之已扣繳稅款，得自其應納稅額中減除；其扣繳率，由財

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受託人未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者，稽徵機關應按查得之資料核定受益人之所

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符合第四條之三各款規定之公益信託，其信託利益於實際分配時，由受益人併入分

配年度之所得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依法經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共同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期貨

信託基金或其他信託基金，其信託利益於實際分配時，由受益人併入分配年度之所得

額，依本法規定課稅。 

第二十四條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

益額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

損失，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 

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效尚未給

付者，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營利事業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利息所得中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除依第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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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但營利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日在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持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

券化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獲配之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

得額課稅，不適用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五十

條第三項分離課稅之規定。 

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淨

額或盈餘淨額，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第二十四條之四  自一百年度起，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海運業務之營利事業，符合一定要

件，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海運業務收入得選擇依第二項規定按船舶

淨噸位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海運業務收入以外之收入，其所得額之計算依本法相

關規定辦理。 

前項營利事業每年度海運業務收入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得依下列標準按每年三

百六十五日累計計算： 

一、各船舶之淨噸位在一千噸以下者，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六十七元。 

二、超過一千噸至一萬噸者，超過部分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四十九元。 

三、超過一萬噸至二萬五千噸者，超過部分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三十

二元。 

四、超過二萬五千噸者，超過部分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十四元。 

營利事業經營海運業務收入經依第一項規定選擇依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

者，一經選定，應連續適用十年，不得變更；適用期間如有不符合第一項所定一定

要件，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核定者，自不符合一定要件之年度起連續五年

，不得再選擇依前項規定辦理。 

營利事業海運業務收入選擇依第二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者，其當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不適用下列規定： 

一、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關於虧損扣除規定。 

二、其他法律關於租稅減免規定。 

第一項之一定要件、業務收入範圍、申請之期限、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財政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三條之二  自一百年度起，營利事業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超過一定比率者，超過部

分之利息支出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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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營利事業辦理結算申報時，應將對關係人之負債占業主權益比率及相關資

訊，於結算申報書揭露。 

第一項所定關係人、負債、業主權益之範圍、負債占業主權益一定比率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銀行、信用合作社、金融控股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保險公司及證券商，不適

用前三項規定。 

第四十四條  商品、原料、物料、在製品、製成品、副產品等存貨之估價，以實際成本為準；成

本高於淨變現價值時，納稅義務人得以淨變現價值為準，跌價損失得列銷貨成本；成

本不明或淨變現價值無法合理預期時，由該管稽徵機關用鑑定或估定方法決定之。 

前項所稱淨變現價值，指營利事業預期正常營業出售存貨所能取得之淨額。 

第一項成本，得按存貨之種類或性質，採用個別辨認法、先進先出法、加權平均法

、移動平均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法計算之。 

第六十六條之六  營利事業分配屬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盈餘時，應以股利或盈餘之分配日，

其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占其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之比率，作為稅額

扣抵比率，按各股東或社員獲配股利淨額或盈餘淨額計算其可扣抵之稅額，併同股

利或盈餘分配；其計算公式如下： 

稅額扣抵比率＝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餘額／累積未分配盈餘帳戶餘額 

股東（或社員）可扣抵稅額＝股利（或盈餘）淨額×稅額扣抵比率 

營利事業依前項規定計算之稅額扣抵比率，超過稅額扣抵比率上限者，以稅額

扣抵比率上限為準，計算股東或社員可扣抵之稅額。稅額扣抵比率上限如下： 

一、累積未分配盈餘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營利事業分配屬九十

八年度以前之盈餘，為百分之三三‧ 三三；分配屬九十九年度以後之盈餘

，為百分之二十‧ 四八。 

二、累積未分配盈餘已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營利事業分配屬九十

八年度以前之盈餘，為百分之四八‧ 一五；分配屬九十九年度以後之盈餘

，為百分之三三‧ 八七。 

三、累積未分配盈餘部分屬九十八年度以前盈餘、部分屬九十九年度以後盈餘

、部分加徵、部分未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者，為各依其占累積未

分配盈餘之比例，按前二款規定上限計算之合計數。 

第一項所稱營利事業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指營利事業依商業會計法規定處理

之八十七年度或以後年度之累積未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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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定之稅額扣抵比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四位為止；股東

或社員可扣抵稅額尾數不滿一元者，按四捨五入計算。 

第八十一條  該管稽徵機關應依其查核結果填具核定稅額通知書，連同各計算項目之核定數額送

達納稅義務人。 

前項通知書之記載或計算有錯誤時，納稅義務人得於通知書送達後十日內，向該管

稽徵機關查對，或請予更正。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經查核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管稽徵機關得以公告

方式，載明申報業經核定，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 

一、依申報應退稅款辦理退稅。 

二、無應補或應退稅款。 

三、應補或應退稅款符合免徵或免退規定。 

第一百十四條之三  營利事業未依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期限，按實填報或填發股利憑

單者，除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外，應按股利憑單所載可扣抵稅額之總額處百分之

二十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三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一千五百元；逾期自動申報或

填發者，減半處罰。經稽徵機關限期責令補報或填發股利憑單，營利事業未依限

按實補報或填發者，應按可扣抵稅額之總額處三倍以下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六萬元，最低不得少於三千元。 

營利事業違反第一百零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未依限申報或未據實申報股東

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資料者，處七千五百元罰鍰，並通知限期補報；屆期不

補報者，得按月連續處罰至依規定補報為止。 

 


